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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以电话及

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以书面方式

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怀仁县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山西省怀仁县共同实施环

卫一体化项目暨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为实施怀仁县乡村环卫一体化 PPP项目，公司决定与非关联法人怀仁县投资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在山西省怀仁县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作为该项目实施法人主体，该项目投资额为

7,444.36 万元。本次拟设立的项目公司企业名称拟为“怀仁桑德环保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为该 PPP 项目下的投资、融资、建设及运营维护业务（该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81.21 万元，其中，公司

出资人民币 1,184.978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80%；怀仁县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296.242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项目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

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对

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37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非关联法人湖北汉江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汉江国有资本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襄阳市第二建筑设计院以及关联法人北京桑德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湖北省襄阳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实施襄阳市汉江水环境保护建设项目（襄阳市第二期乡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PPP 项

目，公司决定与非关联法人湖北汉江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襄阳市第二建筑设计院以及关联法人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湖北省襄阳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作为该项目实施法人主体。该项目公司企业名称拟为

“襄阳环资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560 万元，其中，湖北

汉江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9,945.92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63.2%；汉江国有资本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312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襄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出

资人民币 2,524.8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8%；公司出资人民币 2,524.8 万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 8%；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26.24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0.4%；襄阳

市第二建筑设计院出资人民币 126.24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0.4%。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项目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

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

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8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5.55 亿元综合

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5.55 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承兑汇票、长期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

业务。公司本次授信额度项下的实际借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公司控股子

公司实际发生的贷款金额为准。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在授

信总额度内签署前述授信额度内（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等）有关的合同、

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5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39号）。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5.2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发展，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效率，公

司拟向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5.2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借款、信用证开证、银

行承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同时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保

总额的基础上，为本次拟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2 亿元担保额度；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股

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同时签署与本次贷款担保相关

的法律文本。 

3、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可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调整对

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相关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号）。 

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在不影响公司 2017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根据相关规定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额度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

后，公司将以经营性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及进展。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1号）。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新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志伟先生的辞职报告，王志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王志伟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同意聘任万峰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廖良汉先生、刘俊海先生以及周琪先生就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的财务总监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2号）。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议审议的第三项、第四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

提请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14:30-17:00 在北京市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143号）。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